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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說明 

一、計畫緣起 

(一) 計畫緣起 

行政院 109 年 9 月 26 日(院臺經字第 1090031056 號)核定之「全國水環境改善

計畫」（第 1 次修正），其分期(年)之執行策略提出，以水岸環境作整體規劃考

量辦理營造。選擇已完成防洪、禦潮工程或無安全之虞水岸空間區段，將水岸

週遭環境之地景、文化、特色作完整規劃考量，同時將水質改善與友善生態列

為重點，整體推動水域環境營造、污水截流、下水道改善、放流水補注、水質

淨化、滯洪池生態地景、植栽美化及污水處理設施等。並得透過各相關部會、

地方政府或公民團體(如：NGO 等)，協商合作研擬整體空間發展藍圖，納入計

畫執行。 

由於時代變遷，對於環境已不再單獨強調治理，而是在防洪的基礎下，考量水

質及生態的永續經營，並附加景觀營造之價值，透過環境的美化，融入環境教

育、休閒遊憩等多重功能，讓民眾能夠從畏水，到敬水，再到親水。 

本計畫委託專業團隊，透過環境分析、課題研析，來進行苗栗縣之水環境空間

發展藍圖總體規劃及研擬，透過個案計畫的評估提出發展策略，並訂定行動計

畫，以作為後續苗栗縣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推動參考依據。 

二、計畫目標 

水域從上游到下游有著多樣環境，是物種非常重要的的生存環境，尤其在苗栗

縣有許多受關注物種，未來發展應朝向修復生態功能，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為終極目標，短中程目標如下： 

1.水環境教育之普及，持續監測河川情勢及生態資源 

2.針對不同地域環境，給予適當的發展方案，降低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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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岸環境形塑及藍綠帶串聯，增加休閒遊憩機能 

4.維持河川風貌並保留因應氣候變遷的緩衝空間 

三、計畫區位與範圍 

(一) 計畫區位 

苗栗縣，有山城之別稱，屬臺灣的客家大縣，於本島西北部，東倚雪山山脈，

西濱臺灣海峽，北部中港溪地帶與新竹縣市接壤形成竹苗生活圈，南部大安溪

地帶與臺中市相鄰互動頻繁。 

苗栗縣位於臺灣本島中北部，北邊和東北邊與新竹縣、新竹市為鄰，南邊和東

南邊隔著大安溪、雪山山脈與臺中市接壤，西濱臺灣海峽。極東點是泰安鄉梅

園村的大霸尖山；極西點位於苑裡鎮房裡海岸；極南點是卓蘭鎮內灣里南端；

極北點是竹南鎮崎頂里北端，中心點則約在獅潭鄉豐林村。全縣東西寬約 64

公里，南北長約 50 公里，面積 1820.31 平方公里，外型頗似一顆鑽石。海岸線

長度自竹南鎮崎頂里海岸北端起，向南延伸至苑裡鎮房裡海岸南端止，全長約

50 公里。 

 

圖 1.行政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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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全縣水域環境周邊空間為主，針對全縣的水環境改善計畫做推動，

縣境內主要有三大流域，其一為中港溪流域，介於頭前溪與後龍溪之間，有四

大主要支流，其二為後龍溪流域，是西北部的主要河川之一，支流既有 12 條，

最南端為大安溪，隔溪與台中市相鄰，計畫範圍如下圖所示。 

圖 2.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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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方法 

一、計畫工作項目 

根據本計畫招標文件之採購說明，工作項目如下： 

現況調查

說明地理環境、水文水理環境、微氣候風場結構、水質環境、水系棲地特

性、生態環境、社會經濟、土地利用概況，及以往水環境改善案件點位及

相關計畫資源投入情形說明。 

問題研析

依據現況調查等資源盤點結果，及納入目前已完成或執行中案件，分析歸

納規劃範圍遭遇之相關問題；並就計畫推動是否涉及相關法令的限制或其

他法令的競合等，說明相關法令研析結果。 

策略及目標

 說明問題研析後所對應之解決策略及預計達成目標，並以直接、間接、

量化、質化等目標效益呈現。 

 相關課題需由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參與進行策略擬定。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願景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應多針對水質、河相(如：流速與工法適合性、

漫灘機率與營造類型)、生態(物種、保護區…)、棲地(水域適合度評估、

藍綠網絡、水岸縫合...)、人為使用(河川環境管理分區、融合在地文史、

創造在地特色…)、微氣候調適(風廊營造)可能性…等多面向進行考量。 

 說明規劃範圍預期達成之整體願景。 

 規劃過程需邀請長期關注水環境課題之 NGO 團體提供意見並納入實際

規劃考量，以落實規劃成果的可執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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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計畫之執行優先順序

 依苗栗縣水環境課題及價值潛力特性、願景、行動策略及目標，設定評

估指標與評估權重等評分機制，並透過溝通平台形成共識後，針對不同

行動方案或水環境分區、河川廊道、獨立水體周邊關聯區域及區段、潛

力點等不同空間尺度，加權評分後，依總分排列優先次序，決定不同期

程應執行之案件。 

 評估指標與評估權重作為評估量化給分的依據，係為行動方案產出過程

的重要評估工具之一，作為各類公共溝通(工作坊、座談會、論壇…)方式

的討論基礎，並非結論。參與者及利害關係人在溝通平台協商過程均可

在此基礎上充分溝通，理性表達多元立場的意見。 

行動計畫

針對問題研析、策略及目標擬訂結果，說明研提之相關行動計畫，例如水

質改善計畫、生態保護計畫...等，及對應工區範圍、預計辦理期程、執行

經費及推動優先順序等。 

亮點案件基本設計

 從行動方案中，彙整具備較佳生態系服務功能，或具地方水文化潛力發

揮條件，足可做為水環境改善區域地標的案件，透過溝通平台形成共識，

作為優先執行的亮點提案。 

 亮點提案基本設計作業，包括設計目標、位置圖或現況平面圖、設計構

想、設計手法、示意圖或模擬圖、所需經費概算、工期等，並擬訂具體

設計準則及管理維護計畫。 

 分析亮點推動期程，對齊部會資源排列優先順序。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繪製

 依「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架構，採取空間規劃方式系統

佈局，流域中不同區域依環境特性有不同之規劃定位，分短、中、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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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預計執行之計畫，排列案件施作地點之優先順序，將欲執行之案件

空間化，繪製空間藍圖。 

 以足以辨識之圖例及顏色，在水環境分區底圖上區分標示既有已 完成的

水環境工程位置，及未來分年期執行的各類方案，並突顯將優先進行之

亮點案件的空間點位。 

公民參與計畫

 研提公民參與推動方式，如相關溝通協商平台建立、操作方法、參與之

利害關係人(包含 NGO、各局處、里長、民眾或民意代表等)定義、作業

時程等。 

 透過協商平台舉辦工作坊，落實雙向互動討論方式，針對計畫區域現況

調查、藍圖規劃願景、目標及改善策略、推動期程、行動計畫等內容，

以利整體規劃內容充分溝通及共識建立。 

 相關公民參與歷程及紀錄，除以附件揭露外，並應消化、整理及歸納後，

以公民關切議題方式呈現。 

 協助執行機關辦理資訊公開(含新設藍圖規劃網站並定期更新相關辦理

內容及維護)。 

維護管理計畫

內容包含訂定後續維護管理計畫、維管資源需求(如每年維護管理經費、人

力等)、營運管理組織(檢附營運管理組織編制情形及相關維管單位同意書

或切結書等佐證資料)、或已洽地方推動認養(檢附佐證資料)。 

完成苗栗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完成相關工作執行計畫書、期中、期末報告書及苗栗縣市水環境改善整體

發展藍圖規劃成果報告書，本案各項報告撰寫需依照水利署「水環境改善

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操作指引及參考手冊最新規定章節格式及說明內

容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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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定工作進度 

根據招標文件所載，本計畫之預定工作進度與期程如下： 

本計畫之履約期限自決標日次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1. 於通知日起算 30 日曆天提出工作執行計畫書送本府同意後執行。 

2. 於工作執行計畫書核定後 60 日曆天提出期中報告交由甲方審查；若經審

查會議不通過，應於發文日起 20 日曆天內重新將內容修正後，再行提送

交。 

3. 應於期中報告核定後 60 日曆天提出期末報告交由甲方審查；若經審查會

議不通過，應於發文日起 20 日曆天內重新將內容修正後，再行提送交甲

方。 

4. 應於期末報告核定後針對亮點計畫於 45 日曆天提出基本設計交由甲方審

查；若經審查會議不通過，應於發文日起 20 日曆天內重新將內容修正後，

再行提送交甲方。 

5. 應於基本設計審查通過後發文日起 30 日曆天完成成果報告書交予甲方辦

理驗收。 

本計畫之工作執行預定進度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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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工作執行預定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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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執行機制 

一、 須配合事項 

由於本計畫需綜理全縣整體規劃藍圖，並綜理計畫執行進度，並協助辦理相關

教育訓練，因此須配合計畫執行相關事項： 

1. 本規劃作業需進行跨領域之專業彙整協調工作，執行團隊主要成員(計畫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專業顧問)應具備空間規劃(都市計畫、景觀)、生態、

水利、環境工程、觀光、漁業等專業背景及一定年資(至少 1 年)以上專業

經歷。 

2. 執行團隊應配合參與甲方指定之空間藍圖規劃相關教育訓練、共學營、標

竿學習案例分享、規劃成果展…等活動。 

3. 規劃作業啟動之初，工作計畫內容及民眾參與(溝通)辦理方式需至河川局

在地諮詢小組進行說明。 

4. 期中、期末成果(初稿) 需提送至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協助確認民眾參與共

識成果，並提供輔導諮詢，加強藍圖規劃內容妥適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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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作業流程 

 

圖 3.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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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家學者評估機制建立 

針對本案所進行之調查資料與基礎資料進行蒐集與紀錄後，再將其舉辦公

民參與行動，得到之課題對策研擬結果，向專家學者請益，其可選用專家

學者問卷法，亦可採用論壇及會議模式，共同討論整體規劃構想及行動計

畫之可行性，並記錄專家學者之一件後進行內容的修正與調整。 

 

圖 4.評估機制流程圖 

(二)評估個案執行排序 

專家評估法也稱專家調查法，專家評估法是以專家為索取未來信息的對象，

組織各領域的專家運用專業方面的知識和經驗，通過直觀的歸納，對預測

對象過去和現在的狀況、發展變化過程進行綜合分析與研究，找出預測對

象變化、發展規律、從而對預測對象未來的發展區實際狀況做出判斷。 

第一階段先請益專家針對評估因子進行選定，並就各項指標是否應進行權

重劃分給予建議，待評估因子擬定後，第二階段再針對個案計畫進行評估

給分，並就案件所得總分進行排序。 

(三)NGO及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是公民力量的展現，也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具體表現方式。而

建立一個公共參與討論平台，以及培養民眾主動關心公共事務的熱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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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型塑一個健全公民社會的必要條件。透過「公民參與」所獲致來自市民

對施政的建議，不僅確實反映出民眾需求，也彌補政府施政之不足，成為

各地方政府政策推動之重要工具。未來將可以各種公民參與類型之經驗為

基礎，持續辦理公民培力課程，協助各機關將相關業務融入公民參與精神。 

 

圖 5.公民參與協商平台流程圖 

本計畫將於計畫期間舉辦工作坊，邀集利害關係人(包含 NGO、各局處、里

長、民眾或民意代表等) 針對區域及個案的課題、規劃願景、構想、期程

及後續的經營維護管理等進行充分溝通，協助取得共識。針對不同個案所

需要的行動計畫，給予不同的溝通方式，在評估個案的執行順序期程後，

優先執行者可以針對民眾需求及小區域細部的討論，甚至現場踏勘及構想

調整進行較頻繁的溝通；排序後者則可先進行共學營、講座等方式，邀請

NGO 團體的專家學者，先進行環境教育及水環境改善理念的傳遞，讓民眾

對於水域營造有基本的概念後，未來在執行上的民眾參與會更容易溝通，

也能提升取得共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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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計畫 

一、公司簡介及辦公處所 

(一) 公司簡介 

新綠主義股份有限公司環繞著五大主軸： 

景觀設計/土地規劃/生態工程/園藝治療/自然概念（Gardening / Renew / 

Ecology / Enabling / Nature）為營運重心，團隊由一群熱愛自然環境生態，實務

經驗豐富的景觀建築專業人士所組成。成立宗旨為尋求人與土地之永續關係，

分別呈現在舒適與空間美學的景觀設計、永續及生態平衡的土地規劃、豐富且

多元物種的生態工程，進而藉以身心統合的園藝治療來健康與親近土地的自然

概念。 

藉由上述宗旨，於本公司眾多業務之中，「景觀環境改造」與「生態植栽」

的部分，擁有最多的豐富經驗，我們有充份的信心能確實掌握工作進度與方向，

如期在業主所規定之期間內順利完成本案，提供最佳之服務。 

 

 

 

 

 (二) 辦公處所及背景資料 

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28498923 

廠商名稱 新綠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林煥堂 

營業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85 號 3 樓 

成立日期 95 年 10 月 19 日 

營業項目 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等，詳請參考營利事業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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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計畫組織 

本計畫主要工作計畫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由公司負責人擔任計畫主持人，

帶領協同主持人 3 名，裡下設置 4 個工作小組，分別為資源調查組、景觀規劃

組、景觀設計組及行政支援組。每個組別設置一個小組長，帶領組員進行執行

項目，專案將定期召開內部工作會議，了解各組別工作進度及執行狀況，並隨

時由計畫主持人來調整計畫發展方向，以及增派人力支援各小組，而行政支援

組則支援其它組別進行行政工作。 

圖 4.計畫組織架構圖 

 

協同計畫主持人 

魏顯權-園藝技師 

國立台灣大學 

園藝研究所造園組碩士 

協同計畫主持人 

 周巧玲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碩士 

協同計畫主持人 

林冠宇-水利技師 

國立台灣大學 

農業工程研究所碩士 

資源調查組 景觀規劃組 景觀設計組 行政支援組 

蔡美英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系 

曾穎楷 

國立勤益大學 

景觀系碩士 

成庭萱 

中原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陳信佑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自然資源系 

零尉宗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洪培凱 

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王興文 

國立台灣大學 

園藝景觀系碩士 

蔣亞序 

中原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碩士 

康語蓁 

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徐子康 

中原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李彥彣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陳榆凱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林孜沂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業主 

苗栗縣政府水利處 

專案負責團隊 

新綠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 

林煥堂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造園組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 

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 

專家顧問群 

 昆蟲生態-吳佳彥 

鳥類生態-李明晃 

動物生態-張育誠 

植物生態-呂文賓 

都市計畫-林孟儒 

水土保持-朱豐沂 

水利水理-崇峻顧問 


